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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655        证券简称：马龙国华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2 月 8 日收到公

司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江苏国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华集团”）的通知，云天化集团、国华集团、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三方于 2021 年 2 月 8 日签订了《云南省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

同》，根据《云南省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编号：G32021YN1000002】约定，密尔克

卫合计以 11,823.00 万元受让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28,050,000 股（持股比例为

48.7826%）和国华集团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26,950,000 股（持股比例为 46.8696%），合计受

让 55,000,000 股，比例为 95.6522%。本次股份收购符合《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公司查询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5 月 27 日,相关各方

已经完成上述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交易。 

2021 年 5 月 28 日，上述交易各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编号：2105210005、2105210006），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所涉及股份转让

已经完成证券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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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各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050,000 48.7826% 0 0.0000% 

江苏国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6,950,000 46.8696% 0 0.0000%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0 0.0000% 55,000,000 95.6522%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密尔克卫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收购人持有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据此，密尔克

卫承诺持有马龙国华的股票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予转让，同时密尔克卫在公众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本

次收购已经完成，密尔克卫所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办理限售。 

上述变更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和 2021 年 3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关于公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江苏马龙国

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本次股权转让非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属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本次股权交易已经完成，

云天化集团、国华集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密尔克卫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55,000,000 股，持股

比例为 95.6522%。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已经完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变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已经变更为密尔克卫，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陈银河、慎蕾、李仁莉。上述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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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5 月 27 日《持股 5%以

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马龙国华特定事项协议转

让申请的确认函》(股转系统函[2021]1092 号)；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编号：2105210005、

2105210006）。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